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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2010年 10月 19 – 21日，曼谷 

 
 
经修订的临时议程说明 

 

本文件中列出了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一部分)、以

及就这一临时议程所作的说明(第二部分)。 

 

一、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通过会议议程。 

4． 审查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各种区域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向那

些最弱势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保障的问题。 

5． 专题重点：把残疾问题列为亚太区域发展议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a) 把残疾问题列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b) 把残疾问题列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 

(c) 把残疾问题列为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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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残疾妇女问题； 

(e) 残疾儿童问题。 

6． 审查《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亚太区域的适用和执行现状。 

7． 2003 – 201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执行情况政府间高级别最终审评

会议的筹备工作。 

8． 审议今后的方案重点。 

9． 审议供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各项决议草案。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报告。 

二、议程说明 

 

1. 会议开幕 

    本届会议开幕式的具体日程届时将予宣布。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委员会将选举产生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3. 通过会议议程 

会议文件 
 
经修订的临时议程说明 (E/ESCAP/CSD(2)/L.1) 

 

 委员会将在视需要作出修改后，通过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4. 审查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各种区域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向那些最

弱势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保障的问题 
 

会议文件 
 
审查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各种区域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向那些最

弱势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保障的问题 (E/ESCAP/CS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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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将审议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各种区域性趋势和新出现的问题，尤其

是各国在制订和执行社会保障政策和方案方面的经验。委员会将收到背景文

件 E/ESCAP/CSD(2)/1，其中探讨了在加强针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最弱势群体

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方案方面的最新动态。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的差别、

以及各种新危险和脆弱性的出现，包括经济危机、气候变化、以及粮食和能

源安全问题所产生的影响等，对家庭、社区和政府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亚太

经社会区域各国采取了各式各样旨在减少这些新危险的影响的社会保障战

略。文件中对这些危险进行了分析，随后亦分析了本区域各国针对最弱势群

体、尤其是残疾人群体采取的应对措施。 

5. 专题重点：把残疾问题列为亚太区域发展议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a) 把残疾问题列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b) 把残疾问题列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 

(c) 把残疾问题列为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内容之一； 

(d) 残疾妇女问题； 

(e) 残疾儿童问题。 

会议文件 
 

把残 疾问题 列为实现 各项千年 发展目 标工作的 主要内容 之一
(E/ESCAP/CSD(2)/2) 

对残疾人的关切跨越许多领域，因此需要多领域、多部委参与和采取行

动。文件 E/ESCAP/CSD(2)/2中审查了把残疾问题纳入国家法律、政策和计划

的程度；同时还审议了各相关政府和联合国系统最近在把残疾问题列为以下

领域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方面所做的努力：千年发展目标监测进程、以及具

体针对某些行业的领域，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包括普遍适用的设计做法所

涉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情况、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最后，文件中还重点介绍

了残疾妇女和女孩因受多重歧视而面对的各种挑战。 

委员会不妨相互交流在上述各领域内采取的良好做法，并就秘书处未来

的工作方向，包括可在 2012 – 2013两年期工作方案中反映出来的各项可能产

出，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 

6. 审查《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亚太区域的适用和执行现状 

 会议文件 
 

 《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亚太区域的适用和执行现状 (E/ESCAP/CS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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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不妨审议《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亚太区域的适用和执行状况。于

2006 年 12 月 13 日获得通过、并于 2008 年 5 月 3 日开始生效的此项《公

约》，是具体针对残疾人、以及旨在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的首项国际条

约。截至 2010年 6月 7日止，共有 145个政府签署了《公约》，其中 87个政

府已批准了《公约》。在亚太区域内，已有 30个政府签署了《公约》、18个

政府批准了《公约》。 

文件 E/ESCAP/CSD(2)/3 为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提供了相关的背景资料。

文件中分析了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国在使其国内立法与《公约》保持一致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并分析了在有效执行《公约》方面所面对的各种主要障碍和

挑战。此外，还将提请委员会注意到在这些领域内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这些国际合作领域中即囊括包容残疾的国际发展方案。这些国际合作在促进

残疾人的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7. 2003 - 201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执行情况高级别政府间最终审评会议

的筹备工作 

 会议文件 

审查 2003 – 201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琵琶湖千年行动框架》执行

情况专家组会议暨利益攸关方协商会议(2010年 6月 23 – 25日，曼谷)的报告
(E/ESCAP/CSD(2)/4) 

审查 2003 – 201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琵琶湖千年行动框架》执行

情况专家组会议暨利益攸关方协商会议 (E/ESCAP/CSD(2)/INF/4) 

亚太经社会/亚太残疾问题中心关于如何就残疾问题开展南南合作的高级官员

会议的报告 (E/ESCAP/CSD(2)/INF/5) 

根据经社会第 64/8 号决议“《为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创建一个具有包容

性的、无障碍的和以权利为本的社会琵琶湖千年行动框架和琵琶湖+5》的区

域执行工作”、第 65/3号决议“关于对《2003 - 201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

十年》执行情况进行最终审评的政府间高级别会议”、以及第 66/11 号决议

“对 2003 - 2012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执行情况进行最终审评的政府间

高级别会议的区域筹备工作”的要求，将于 2012 年举行 2003 – 2012 年亚洲

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执行情况政府间高级别最终审评会议。预计这次会议将

对确定区域合作的道路和方向、以及对如何在 2012 年后继续推动实现残疾人

的权利和促进残疾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事关重大，各方需要做出一切努力，确保此次政府间高级别会议的

筹备进程能够以有效的和包容性方式进行、并使之切实取得成功和具体的成

果，包括通过一项战略成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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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将收到供其开展审议工作的背景文件“审议 2003–2012 年亚洲及

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琵琶湖千年行动框架》执行情况专家组会议暨利益攸

关方协商会议(2010年 6月 23 – 25日，曼谷)的报告”(E/ESCAP/CSD(2)/4)。

报告中将向委员会提出关于以下领域的相关建议：(a) 政府间高级别会议的拟

议议程；(b) 拟议编制的会议文件；(c) 关于宣布 2013 – 2022时期为新的残疾

人十年、以期加快行动促进和保护亚太区域残疾人权利的相关备选方案。委

员会不妨在其审查和审议工作的基础上，就上述各领域的工作向经社会第六

十八届会议提出其建议，供经社会作出最后决定。 

8. 审议今后的方案重点 
  

在本议程项目下，委员会不妨就秘书处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短期和长期工

作重点提供指导意见，同时亦需要考虑到已得到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核可

的 2010 – 2011年战略框架和 2012 – 2013年战略框架草案中所概述的方案方

向和优先重点。 

委员会不妨向秘书处提供指导意见，以便把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成果综

合纳入秘书处工作方案的规划和执行之中。 

9. 审议供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各项决议草案 
 

    在本议程项目下，委员会不妨提前分发与社会发展优先重点事项相关

的、拟提交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审议的提案草案/决议草案的案文。 

10. 其他事项 
 
    会议文件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举行日期 (E/ESCAP/CSD(2)/5) 

       委员会将收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其第三届会议的举行日期的说明

(E/ESCAP/CSD(2)/5)。文件中提供了将于 2012 年间举行的、已获正式授权的

三次社会发展问题政府间会议方面的资讯。根据这些相关资讯，委员会不妨

考虑于 2014 年举行其第三届会议。在本议程项目下，委员会不妨亦审议任何

其他提请它予以注意的事项。 

11. 通过报告 
 

  社会发展委员会将审议通过其第二届会议的报告，供提交经社会第六十

七届会议。 
 
 

_______________ 


